嘉 義 市 政 府 主 計 處   通知  最速件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年6月18日

1、 為利籌編本市115年度總預算暨附屬單位預算案，請於編列115年度預算時先行設算人事費所需經費，並請提供計算明細表及薪資清冊以A4列印供本處審查參酌，於114年6月28日(星期一)下班前送主計處歲計科彙整，俾利辦理115年度總預算籌編事宜。
2、 設算人事費基準，請依114年6月份薪資清冊為計算基礎，推估115年度人事費所需經費。
3、 相關表件請至本府主計處網站:文件下載-01歲計科- 115年度人事費需求總表，完成後電子檔請先mail至cycg279@ems.chiayi.gov.tw。
此致

           嘉義市議會及本府所屬機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處                 啟

